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:
2025-2026学年“五四”综合表彰奖项说明
一、“梧桐树”榜样之星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基本资格过硬：
（1）本科生需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，学年加权平均分不低于85分，且无挂科；
（2）社会主义信念坚定，社会责任感强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
全面发展卓越（至少满足以下四项中的三项）：
（1）学业科研突出：学年成绩位列专业或年级前15%，且在学术类竞赛中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，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（2）文体才能兼备：积极参加校级及以上文艺、体育或美育类竞赛并获得相关荣誉，且体育成绩优良，体测达标；
（3）实践奉献显著：在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学生工作等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；
（4）品格引领示范：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声誉，能起到显著的模范带头作用。积极组织或参与集体活动，乐于助人，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3.优先考虑条件：
（1）本年度同时满足“尚德之星”、“博学之星”个人奖项等至少两个不同类别单项奖的申请条件者；
（2）获得过校级及以上综合性荣誉或表彰者；
（3）全面发展事迹在校园媒体或社会媒体上有过正面报道者。
二、先进集体奖项
（一）2025-2026学年“优秀班集体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各班级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思想建设方面：班级成员政治立场坚定，落实政策精神，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搭建团学阵地，班级成员积极向党组织、团组织靠拢，积极参与各级“青马工程”培训班，参与青年政治骨干培养，参与学院“青苗班”培训体系，常态化开展“青年大学习”，实现团员青年、优秀学生骨干培养全覆盖；
（2）组织建设方面：班级制度完善，纪律严明，班委职责分工科学合理，各项工作均能有序开展；在制度执行层面，严格落细“三会两制一课”“班团一体化”“团组织推优入党”等基础团务要求，班级工作与基层团务协同推进，形成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；班级主动与其他班级及支部交流和沟通，积极配合院团学志组织工作；在实践宣传层面，班级成员在社会实践、社区实践、志愿服务等方面活跃度高，形成良好的支部文化，积极向学校、学院团属新媒体平台宣传、报送支部特色活动、基层团建工作、优秀团员青年代表等好的典型经验和做法，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和宣传效果；在活动策划层面，组织班级成员参与校、院、年级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，创新班级活动及团日活动，各类活动主题鲜明、意义深刻、形式新颖、参与度高，活动记录做到内容详实具体、图文并茂、语言规范、条理清晰；
（3）学风建设方面：班风优良，学术氛围浓厚，班级成员学习目标明确、学习态度端正，于学术科研、创新创业积极探索创新；班级成绩优异，体育、体测成绩合格，英语四、六级等考试通过率较高，平衡学业与体育锻炼；优先考虑在各类学术型竞赛中获得较多奖项，在校、院、年级组织的各类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班级。
（二）2025-2026学年“先进团体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各类团体。
2.参评要求：
参评团体需在以下某方面或其他方面有突出表现：
（1）德育方面：团队成员政治立场坚定、思想素质较高，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；团队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实践活动，德育环境好；团队氛围积极向上，有较高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；
（2）智育方面：团队学风良好，团队成员学习目标明确、学习态度端正；优先考虑对学院做出突破性贡献以及得到校级及以上的奖项的团队；
（3）体育方面：团队成员体育、体测成绩合格，积极参与体育运动；团队在院、校级及更高级别体育赛事中成绩优异；
（4）美育方面：团队积极开展各类团队建设活动及美育教育活动，鼓励成员多参加美育实践活动；各类活动主题鲜明、意义深刻、形式新颖，队内大部分学生积极参加，活动记录内容详实具体、图文并茂、语言规范、条理清晰；
（5）劳育方面：团队积极组织开展劳动教育学习分享活动，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形式丰富多样；团队成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工作，注重将专业学习与劳动实践进行高度融合。
三、先进个人奖项
（一）2025-2026学年“尚德之星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，且单科成绩无不及格；
（2）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思想引领、道德示范、榜样带动、服务师生等方面有突出表现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；
（3）积极参加党团活动、理论学习、青马工程等，并在同学中有较高认可度；
（4）曾获得院级及以上“优秀共青团员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等综合类荣誉获得者可优先考虑。
（二）2025-2026学年“博学之星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学习成绩优异，学年成绩为专业或年级前30%，学年加权平均分不低于85分且单科不低于80分；
（2）在日常学习当中，能积极帮助他人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
（3）本年度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；
（4）积极参加科研学术类竞赛或科研项目且获得省级及以上立项或奖项，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（5）优先考虑曾获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相关表彰奖励者。
（三）2025-2026学年“跃动之星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，且单科成绩无不及格；
（2）积极参加校、院、年级组织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，具有一定的体育特长，积极推动我院体育事业的发展，在同学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并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；
（3）在院、校及更高级别体育赛事中获得过优良成绩；
（4）在学院运动团队（包括排球队、篮球队、足球队等）担任主要负责人或有突出贡献者（需附具体参加活动）;
（5）本年度在市级比赛（及以上级别）中获得名次者可优先考虑。
（四）2025-2026学年“艺彩之星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，且单科成绩无不及格；
（2）积极参加文艺活动，具有一定文艺特长，积极推动我院文艺事业发展，热心服务，在同学中有较大影响力并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；
（3）在本年度院、校或更高级别的各种文艺演出或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;
（4）在学院艺术团队（模特队、舞蹈队、声乐队、主持人队等）担任主要负责人或者有突出贡献者（需附具体参加活动）；
（5）校级及以上重大文艺赛事中取得突出成绩者可优先考虑。
（五）2025-2026学年“笃行之星”
1.申请对象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全体学生。
2.参评要求：
（1）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，且单科成绩无不及格；
（2）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与践行能力，积极组织或参与志愿服务、学生工作、社会实践、劳动活动、创新创业等活动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1　 本年度志愿服务累计时长≥80小时；
2　 社会实践获得校级及以上立项或表彰；
3　 创新创业竞赛获得校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，或成功注册创业项目；
4　 在班级或院、校各类学生组织担任主要学生干部（任职两年及两年以上）。
（3）优先考虑曾获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相关表彰奖励者。
